臺北市萬華區公所104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
『萬華-我的家』繪畫比賽簡章
一、活動目的：家是愛與歡笑聚集的處所，不同的家庭中持續上演著不同的故事，藉由繪畫比賽的舉辦，讓幸福的影像得以展現，重現愛與關懷的家庭價值，凝聚家的向心力，傳遞幸福溫暖的感覺至社會各角落，並結合萬華地區的風景，將萬華特色景物呈現給每個人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區公所
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
四、參加資格：1.國小A組(國小1-3年級)
2.國小B組(國小4-6年級)
3.國中組
請以6月22日開始徵件之時認定參加組別。
五、比賽主題：以「萬華-我的家」為主題，結合萬華地區的風景，並展現有關家庭之和樂、溫馨、親情氛圍的圖畫皆可。
六、作品規格：以八開圖畫紙(約27×39公分)為限，表現畫材不限，包括彩色筆、蠟筆、粉蠟筆、水彩、廣告顏料、壓克力顏料、粉彩、油畫及水墨等皆可(請勿使用版畫、電腦製作、合成、拼貼)，不需裱框。每件作品背面應填妥並黏貼報名表(可至本所網站上下載)。 
七、徵件日期：104年6月22日起至8月14日截止收件。可郵寄或於上班時間(週一至週五8:30~17:30)親送至區公所，郵遞送件者請以掛號郵寄，日期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收件。
八、收件地點：臺北市萬華區(10855)和平西路3段120號11樓 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人文課 信封上請註明「萬華-我的家」。活動洽詢專線：23064468轉分機204 黃小姐。
九、評    選：作品評選標準，主題性40％、繪畫技巧40％、創意20％。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及外部專家進行評選，評選日期、地點將另行公布。
十、得獎公布、頒獎及展覽時間：得獎名單及作品將公佈於臺北市萬華區公所網站（http://whdo.gov.taipei/），並個別通知得獎者。9月12日假艋舺文化節舉辦頒獎典禮暨繪畫展覽。
十一、獎　勵：各組第一名(共3名)，禮券5仟元，獎狀乙紙。
各組第二名(共3名)，禮券3仟元，獎狀乙紙。
各組第三名(共3名)，禮券2仟元，獎狀乙紙。
各組優選5名(共15名)，每名禮券1千元，獎狀乙紙。  
十二、附  則：
(1) 參賽作品請以原稿參賽，同一人參賽作品以一件為限，應符合比賽題材規定，以未曾公開發表為限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

(2)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作品，不得以共同創作方式參賽，並需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，若有第三人對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除取消得獎資格（獎位不予遞補）並追繳獎金外，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、協辦單位無關。
(3) 得獎者應於通知得獎1週內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未有身分證者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)及著作權讓與同意書，否則視同棄權。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並可公開宣傳推廣傳媒及製作各類紀念品，得獎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，且不另致酬。
(4)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(未得獎之參賽作品如有需要，請於9月14日至9月25日上班時間至本所領回作品，逾期不予受理)。若因郵遞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失，主、協辦單位恕不負賠償責任。

(5) 凡參賽者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、中止、修改或暫停及解釋本活動相關事項之權利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辦理。
(6) 各獎項之獎金均應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扣繳所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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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    聯絡電話：23064468轉204   黃小姐
※簡章暨報名表電子檔可至臺北市萬華區公所網站（http://www.whdo.taipei.gov.tw/）下載
